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蓝政复决字〔2024〕 第 25号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对其于2024年5月 8 日通过邮寄的方

式进行的举报作出回复不服，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， 本机关于2024年 7月 16 日收到申请材料并依法予以

受理， 现已审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 黄某某

申请人：余某某， 汉族， 身份证号码： 35058219910202xxxx

,地址： 福建省泉州市xx市xx街道xx路x x号 。

，职务： 局长。

。

申请人请求： 一、 被申请人未及时告知举报是否立案， 请

求确认其违法； 二、 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告知申请人举报是否立

案； 三、 本案行政复议决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开 。

申请人称：

第一、 被申请人逾期未告知举报是否立案：

申请人通过挂号信(详见《附件：证据目录》 一挂号信封面

(含收据))向被申请人举报第三人销售的涉案商品涉嫌违法， 从

被申请人签收之日算起 (详见《附件：证据 目录》 一快递单号查

询结果), 至今已经超过了法定时限 。

被申请人本应当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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